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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黔江区实施单病种限额付费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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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重庆黔江区实施单病种限额付费支付方式后的主要效果，总结了黔江进行单病种限
额付费改革过程中相应的费用辅助监管政策，主要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用率情况良好；区乡医疗机

构医疗质量没有出现下降；住院费用涨幅得到控制，费用结构日趋优化。

【关键词】单病种限额付费；支付方式；医疗费用；效果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９８２（２００９）０９００１４０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ａ 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ｉｔｙ
ＴＡＮ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１，ＸＩＡＮＧＬｉ２，ＸＩＯＮＧＪｕｙａｎｇ２，ＣＨＥＮＹａｏ２，ＹＡＯＬａｎ２

１．Ｈｅａｌｔｈ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Ｑ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９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ｎｇｊ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ｂｅｉ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ｉｔｙ．Ｂａ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ｕｎｄｓｕｓ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Ｒｕ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ｉｓｇｏｏ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ｍｏ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重庆市黔江区地处重庆市东南部，幅员面积
２４０２平方公里，辖 １５个镇、１２个乡、３个街道办事
处、２３０个村（居委会）、１４９８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５０．４４万，农业人口占８０％，２００８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８２８元，现有区直属医疗卫生单位６个、乡镇卫生
院２７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３个，全区规划设置村卫
生室２２２个。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以来，同时开始实行单

病种限额付费，共囊括４５８种疾病，包括１５３种内科
病，１９９种外科病，１３７种妇科及五官科疾病和１４种
精神科、中毒类疾病。区合管办根据前三年的住院

费用的基线调查，同时咨询各区级医院和乡镇卫生

院医务人员的意见，对这４５８种疾病规定了费用最
高限额，即参合农民住院时发生的医药费用不得超

过此标准。超过标准的费用，医疗机构必须做出合

理解释，并经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集体审定同意后，

方可支付，否则，由医疗机构承担。并且作出规定，

乡镇卫生院住院额在此基础上下降２０％，中心医院
在此标准上上浮１５％，有合并症者在此标准上上浮
２０％。另外各种恶性肿瘤按实际发生额计算，不超
过最高补偿；未列入上述疾病按同类疾病计算单元

最高费用。对于超限额情况，实行上报制度，由医院

向区合管办电话报告，说明病情、超额原因和下一步

治疗的方案，由合管办进行检查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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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黔江单病种限额付费实施效果分析

１．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用情况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黔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

用率情况良好，平均使用率为８６．１９％，没有出现基
金过度沉淀或超支等异常情况（图１）。

图１　黔江新农合历年基金使用率

１．２区乡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情况
在黔江支付改革时期内，区乡两级医疗机构的

医疗质量并未有下滑趋势，反而逐年上升。这当然

与政府的投入和医疗机构自身的经营状况好转密不

可分，也说明了支付方式改革没有影响医疗机构医

疗质量。

从治愈好转率和住院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观察

黔江区乡两级医疗机构历年医疗质量，可以发现黔

江区乡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持续性上升，区级医疗机

构治愈好转率从９４．７７％增至９５．２１％，住院危重病
人抢救成功率从８２．１６％增至８７．１１％；乡镇卫生院
治愈好转率基本没有变化，维持在９８％水平，住院危
重病人抢救成功率从７６．６２％增至８６．８４％（图２和
图３）。

图２　黔江区级医疗机构历年医疗质量

图３　黔江乡镇卫生院历年医疗质量

１．３住院费用控制情况
从黔江区属医疗机构的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的

历年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出，尽管和重庆市及全国县

属医疗机构住院费用发展趋势相似，均呈现出上涨

的现象，但黔江的区乡住院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远

小于重庆和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黔江区乡住院费用

控制效果良好。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黔江区属医疗机构
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涨幅为２６．５０％，同期重庆综合
医院的增长水平为４６．１２％，全国县属医疗机构的增
长水平为４２．６５％（表１）。

表１　黔江、重庆和全国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单位：元）

黔江区属

医疗机构

重庆市属

综合医院

全国县属

医疗机构

２００３年 ３２８０．３ ３５２２．７ １９０１．１

２００４年 ３７８３．６ －　 ２０８９．５

２００５年 ４１１５．３ －　 ２２６６．４

２００６年 ３９４６．２ ４１５８．４ ２２４１．３

２００７年 ４０９８．７ ４５２５．３ ２４９１．８

２００８年 ４１４９．５ ５１４７．３ ２７１２．０

涨幅（％） ２６．５０ ４６．１２ ４２．６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黔江区乡两级医疗机构住院收
入构成中，住院药品收入占住院收入比例持续性下

降，区级医疗机构从４７１４％降至３３．４６％，乡镇卫生
院从５４０１％降至４３６９％；检查化验收入占住院收
入的比例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区级

医疗机构从 １０１５％增至 １３６８％，乡镇卫生院从
２８６％增至７３７％（图４和图５）。黔江区属医疗机
构药品收入占医药收入比例一直保持下降趋势，自

２００３年的 ４６７２％降至 ２００８年的 ３３７２％，其下降
幅度快于重庆市综合医院及全国县属医疗机构水平

（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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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黔江区级医疗机构住院收入构成趋势

图５　黔江乡镇卫生院住院收入构成趋势

图６　黔江、重庆和全国县属医疗机构药品

收入占医药收入比例比较

２黔江实施单病种限额付费政策分析

黔江采取的这种支付方式严格来说还是属于按

项目支付的范畴，与传统的按项目支付的区别就在

于，对于每一个病种的费用，合管办规定了一个最高

限额，用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控制医疗机构不允许超

过，否则超出部分医疗机构自己承担。住院费用如

果没有超出限额，依然按照按项目支付进行结算。

虽然如此，黔江的次均住院费用并没有因此出现不

合理的飞速增长的现象。通过对黔江费用控制政策

的整理，可以看出这与黔江实行了周密的费用辅助

控制措施有紧密关系，如费用抽查制度和出院病人

回访制度等。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按

病种限额支付方式，将住院费用控制在较为合理的

水平上（表２）。

表２　重庆黔江支付方式变革一览表

住院单病种限额付费 相应的监管措施

２００４年 对全区 ３５０余种疾
病实行按病种限额

付费

　　　　—

２００６年 对全区 ４０８余种疾
病实行按病种限额

付费

（１）目录外用药金额每超 １％
扣补偿费１０％；区级医疗机构
补偿不足３０％，乡镇级补偿不
足４５％的，病人补偿不足部分，
从定点医疗机构补偿费中扣

除。（２）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就诊人员医药费用抽查

制度。

２００７年 对全区 ４４３余种疾
病实行按病种限额

付费

在２００６年基础上新增一项措
施：实行出院参合患者回访制。

２００８年 对全区 ４５８余种疾
病实行按病种限额

付费

在２００７年基础上新增一项措
施：社会举报监督机制。

回顾近几年支付方式改革政策，黔江的辅助费

用监管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１）处罚措

施。当单病种费用或总费用不合理的超过定额、限

额标准时，会有适当的处罚措施，促使医务人员下次

不再犯；（２）住院病人随访机制。即令经办机构人员

随机抽查住院病人，检查患者的治疗方案是否适当；

（３）出院病人回访机制。令经办机构人员对出院病

人费用进行定期抽查回访，检查患者实际住院费用

与上报住院费用是否相符；（４）社会举报监督机制，

即设立群众举报热线电话，方便公众投诉有不规范

治疗行为的医务人员。

３讨论

黔江的支付方式改革能取得较好效果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在单病种限额付费改革的同时实施了有

效的费用监管措施，监督落实支付方式制度的实施。

观察黔江单病种限额付费改革的政策文件，就会发

现，随着每一次限额标准的改革或调整，都会有相应

的严格的监管和实施制度出台，确保单病种限额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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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改革的落实。如每个月的住院病例抽查制、出院

病人回访制度、住院病人随访制度等。这些制度构

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住院费用监管制度，以支付方

式为核心，保证了限额标准的实施，巩固了限额付费

控费效果，使其真正形成一种支付制度。正是这种

与支付方式配套的监管和实施机制，支持着黔江支

付方式改革发挥显著的控费作用。所以，支付方式

的实施机制和执行机制对于支付方式效果也同样重

要。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建立固然重要，制度的

实施机制也同样重要；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实施机制，

再好的制度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１３］从这个意义

上说，制度及其实施机制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单

病种限额付费作为一种经办机构购买服务的制度安

排，除了本身的制度形式外，也应该具备一套相应的

实施机制，即费用监管机制，保证支付方式的顺利推

行。这与其它政府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管职能应加

以区分，见图７。卫生部门中的医政管理与医疗监管

部门，主要监管医疗机构是否达到行业准入标准，医

疗质量是否达到标准，经营状况是否良好。合管部

门，主要是经办机构，则主要监管医疗服务和医疗费

用的适宜性，物价部门和人事部门主要监管医疗机

构的服务价格和人事状况。因此，经办机构对医疗

机构的监管是政府对医疗机构监管的一部分，可以

说医政医管部门的职责是保证医疗机构具备最基本

的行业标准，合管部门的职责则是保证医疗机构不

提供超过患者需要的不适当的医疗服务，一个是保

证医疗机构的服务标准不至于过低，另一个是保证

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不至于过高。

图７　医疗机构监管组织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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